日本著作权法
（昭和四十五〔１９７０〕年五月六日法律第四十八号修改　昭和五十三年法律第四十九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通则

　　第一条　本法的目的，在于确定关于作品、表演、录制品和广播的作者的权利及与此相关的权利，注意这些文化产品的正当利用，以谋保护作者的权利，为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定义〕

　　第二条　本法中下列各项用语意义，依各该项规定。
　　（１）“作品”，是指用创作方法表现思想或者感情的属于文艺、学术、美术或者音乐范围的东西；
　　（２）“作者”，是指作品的创作人；
　　（３）“表演”，是指通过戏剧表演、舞蹈、演奏、歌唱、口演、朗诵或者其他方法演出作品（包括用与此类似的行为而虽不是表演作品，但具有技艺性质者）；
　　（４）“表演家”，是指演员、舞蹈家、演奏家、歌手等表演者和指挥表演者或者导演人；
　　（５）“录制品”，是指唱机用唱片，录音带等将声音固定到物质者（以专与影像结合一同再现为目的者除外）；
　　（６）“录制品作者”，是指把声音最初固定在录制品中的人；
　　（７）“商业用录制品”，是指以出售为目的复制的录制品；
　　（８）“广播”，是指使公众直接收听为目的的无线电通讯广播；
　　（９）“广播事业者”，指以广播为业者；
　　（１０）“电影制作者”是指制作电影作品的发起者和负责人；
　　（１１）“第二次作品”是指对作品加以翻译、编曲或使之变形或者改写为电影脚本、拍摄成电影、以及其他通过改编而创作的（小说、戏剧）作品；
　　（１２）“集体作品”，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创作的作品，不能将其创作分开而个别利用者；
　　（１３）“录音”，是指固定声音于某种物品上，或者复制该固定物品；
　　（１４）“录象”，是指连续固定影像于某种物品上，或者复制该固定物品；
　　（１５）“复制”，是指用印刷、摄影、复印、录音、录像等方法进行有形的再制作。关于下列作品，分别为下列行为：
　　甲、脚本及其他类似的演剧用作品——将该作品的上演或者广播加以录音或者录像。
　　乙、建筑作品——按照建筑图纸建成该建筑物。
　　（１６）“上演”，是指利用演奏（包括歌唱，下同）以外的方法演出作品；
　　（１７）“有线广播”，是指以公众直接收听为目的而进行的有线电讯广播；
　　（１８）“口述”，是指利用朗诵等方法口头传达作品（相当于表演者除外）；
　　（１９）“上映”，指在银幕或者其他东西上放映作品，包括同时再现出固定于电影作品中的声音；
　　（２０）“颁布”，是指不论有无代价而把复制品出让或借给公众。其中包括将电影作品或者被复制在电影作品中的作品，以提供于公众为目的而进行出让或者借出；
　　（２１）“国内”，指本法的施行地点。
　　（二）本法所说的“美术作品”，包括美术工艺品。
　　（三）本法所说的“电影作品”，包括使用产生类似电影效果的视觉或视听觉效果的方法而表现的，并且固定于某物品上的作品。
　　（四）本法所说的“摄影作品”，包括用类似摄影的方法而表现的作品。
　　（五）本法所说的“公众”，包括某些特定的多数人群。
　　（六）本法所说的“法人”，包括没有法人资格而有关于代表人或者管理人的规定的社团或财团。
　　（七）本法所说的“上演”，“演奏”、或“口述”，包括通过作品的上演、演奏或口述加以录音、录像而使其再现（相当于广播、有线广播或放映者除外）；在“演出”、“演奏”、“口述”或者“上映”中还包括将作品的上演、演奏、口述或者放映利用电气通讯设备加以传达者（相当于广播或有线广播者除外）。


第二章　作者的权利
第一节　作品
〔作品举例〕

　　第十条　本法所说的作品，大致可举例如下：
　　（１）小说、脚本、论文和讲演等语言的作品；
　　（２）音乐作品；
　　（３）舞蹈或者哑剧作品；
　　（４）绘画、版画、雕刻等美术作品；
　　（５）建筑作品；
　　（６）地图或者具有学术性的设计图、图表、模型等图形作品；
　　（７）电影作品；
　　（８）摄影作品。
〔第二次作品〕

　　第十一条　本法对于第二次作品的保护，不影响原作品的作者权利。
〔编写作品〕

　　第十二条　编写作品在选择素材或者结构上具有创作性者，应作为作品予以保护。
　　（二）前款的规定，不影响该项编写作品组成部分的原作的作者权利。
〔不成为权利对象的作品〕

　　第十三条　相当于下列任何一项的作品，不能根据本章规定成为权利的对象：
　　（１）宪法及其他法令；
　　（２）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所发布的告示、训令、通知及其他类似的文件；
　　（３）法院的判决、决定、命令和审判以及按照审判手续由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裁决和决定；
　　（４）前三项所列的翻译作品和编写作品，由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所编写者。
第二节　作者
〔作者的推定〕

　　第十四条　在作品的原作中，或者向公众提供或提示之际，将其众所周知的姓名或名称（下称“本名”）或其雅号、笔名、简称等用以代替原名者（下称“化名”）作为作者名而用通常的方法表示者，即应推定为该作品的作者。
〔以法人等名义写的作品的作者〕

　　第十五条　在法人等雇主（在本条下称“法人等”）的发起下由从事该法人等的业务的人在职务上写成的作品，以法人等自己写作的名义发表者，只要在写作时的合同、职务规则等文件中没有另外的规定，其作者即应推定为该法人等。
〔电影作品的作者〕

　　第十六条　电影作品的作者，除被改编或被复制成电影作品的小说、脚本、音乐等作品的作者之外，乃是担任制作、监督、导演、摄影、美术等对该电影作品整体的形成作出了创作性贡献者。但适用前条规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节　权利的内容


第一章　总则
〔作者的权利〕

　　第十七条　作者享有下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权利（下称“作者人格权”）以及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权利（下称“著作权”）。
　　（二）作者享有作者人格权和著作权，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


第二章　作者人格权
〔发表权〕

　　第十八条　作者有权利将自己尚未发表的作品（包括未取得作者同意而已经发表的作品，下款同）向公众进行提供或者提示。根据该作品为原著的第二次作品，亦同。
〔署名权〕

　　第十九条　作者在其作品的原作中或者当作品向公众提供或提示之际，有权将其本名或化名作为作者署名，也有权不署名。关于以该作品为原作的第二次作品向公众提供或者提示时原作者署名，亦同。
　　（二）利用作品者，只要该作者没有特别表示，对该作品即可按作者的原署名署以作者的姓名。
　　（三）作者的署名，可参照利用作品的目的和情况，在作者认为无损于应享的创作者利益时，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惯例，可以省略。
〔同一名称保持〕

　　第二十条　作者对其作品和标题享有保持同一名称的权利，不得违反其意志进行改动、删削等更改。


第三章　著作权包括的权利种类

〔复制权〕

　　第二十一条　复制其作品的权利，属作者专有。
〔上演权和演奏权〕

　　第二十二条　为使公众直接看到或者听到其作品（下称“公开”）而进行上演或者演奏的权利，属作者专有。
〔广播权、有线广播权等〕

　　第二十三条　将其作品进行广播或者有线广播的权利，属作者专有。
　　（二）使用电讯接收设备公开转播被广播或者有线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属作者专有。
〔口述权〕

　　第二十四条　公开口述其语言作品的权利，属作者专有。
〔展览权〕

　　第二十五条　对其美术作品或者尚未发行的摄影作品按照其原作进行公开展览的权利，属作者专有。
〔上映权和发行权〕

　　第二十六条　对其电影作品公开上映，或者发行其复制品的权利，属作者专有。
　　（二）公开上映复制的电影作品，或者发行复制的该电影作品的权利，属作者专有。
〔翻译权、改编权〕

　　第二十七条　对其作品进行翻译、编曲或变形或者改编为电影脚本、拍摄成影片等权利，属作者专有。
〔使用第二次作品时原作者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第二次作品的原作的作者，对于该第二次作品的使用，专有“第三”各条（指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八条——译者注）规定的与该第二次作品的作者同一种类的权利。
第五章　著作权的限制

　　〔私人使用的复制〕

　　第三十条　属于著作权对象的作品（以下在“第五”各条中只称“作品”），如在个人或家庭内或准此的范围内使用为目的时，其使用者可以进行复制。
〔图书馆等的复制〕

　　第三十一条　以供公众利用图书，记录等资料为目的的图书馆及其他政令所规定的设施（在本条中下称“图书馆等”），在下列场合，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事业，可以使用图书馆等的图书，记录等资料（在本条中下称“图书馆资料”），对作品进行复制：
　　（１）应图书馆等利用者的要求，供其调查、研究使用，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的一部分（如属于登载在发行后已经过相当期间的定期刊物中的各个作品，则是其全部）复制品向每人提供一份时；
　　（２）为保存图书馆资料而有必要时；
　　（３）应其他图书馆等的要求，提供绝版作品及其他类似原因一般难以得到的图书馆资料的复制品时。
〔引用〕

　　第三十二条　已公开发表的作品可以引用。在此场合，其引用必须符合公正惯例，而且，必须在报道、批评、研究等目的上的正当范围内引用。
　　（二）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机关以公开于一般人为目的而写成的，用其著作名义公开发表的宣传报道资料、调查统计资料、报告书等类似作品，可以作为说明材料在报纸、杂志等刊物上进行转载。但属于指定禁止者不在此限。
〔教学图书上的登载〕

　　第三十三条　已公开发表的作品，在教育目的所需的限度内，可以在教学用图书（指在小学、中学或者高中以及准此的学校中供儿童或者学生用的教学图书，经文部大臣审定者或文部省有著作名义者）上登载。
　　（二）依据前款规定将作品登载于教学用图书者，必须通知作者，同时还必须斟酌同款规定的意图，作品的种类和用途以及通常使用费的金额等情况，将文化厅长官每年规定数额的补偿款付给作者。
　　（三）文化厅长官在作出前款的规定后，应在政府公报上公布。
　　（四）前三款规定准用于在高级中学校的函授用的学习图书和属于第一款的教学图书的教师辅导）书（限于该教学图书的发行者所发行的）上登载作品。
〔用作学校教育节目的广播〕

　　第三十四条　已发表的作品，在认为学校教育目的上有需要的限度内，可以根据关于学校教育的法令所规定的教育课程标准，在学校的广播节目中广播和在该广播节目所用的教材中登载。
　　（二）根据前款规定利用作品者，在通知作者的同时，须以相当数额的补偿款付给著作权所有者。
〔学校等教育机关的复制〕

　　第三十五条　在学校等教育机关（以营利为目的而设立者除外）中任教者，供在授课中使用为目的时，可在必要的限度内，复制已公开发表的作品。但按照该作品种类、用途及其复制部数和形式来看，如对著权所有者的利益构成损害者不在此限。
〔用作考试题的复制〕

　　第三十六条　已公开发表的作品，为入学考试和其他考核或审定人的学识技能等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内，可用作该考试或者审定的问题而进行复制。
　　（二）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前项的复制者，须向著作权所有者支付相当于通常使用费金额的补偿款。
〔以点字复制〕

　　第三十七条　已公开发表的作品，可以用盲人用的点字进行复制。
　　（二）在点字图书馆等政令所规定的旨在增进盲人福利的设施中，可以将公开发表的作品录音，以供专向盲人出借使用。
〔不以营利为目的上演〕

　　第三十八条　已公开发表的作品，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也不接受听众或者观众费用（指的是不论以何种名义接受关于提供作品等价报酬。下款同）时，可以公开演出、演奏、口述或上映，或者进行有线广播。但该上演、演奏、口述、上映或者有线广播，如对表演者或口述者付予报酬时，不在此限。
　　（二）如果被广播、或者被有线广播的作品，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不接受听众或观众的费用，可以使用电讯装置公开进行转播。使用一般家庭用电讯装置者亦同。
〔关于时事问题评论的转载〕

　　第三十九条　报纸或杂志上登载发行的关于政治、经济或社会时事问题的评论（具有学术性质者除外），其他报纸，杂志可以转载，也可以进行广播或有线广播。但已表明禁止利用者不在此限。
　　（二）根据前款规定被广播或有线广播的评论，可以使用电讯装置进行公开转播。
〔政治演说等的利用〕

　　第四十条　公开进行的政治演说或陈述及在审判手续（包括行政厅举行的审判等准审判手续，在第四十二条中同）中的公开陈述，除将同一作者的作品编辑利用外，不论采取任何方法，都可以利用。
　　（二）在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机关举行的公开演说或陈述，除前款规定者外，如被认为符合正当的报道目的时，可以在报纸或杂志上登载，或者进行广播或有线广播。
　　（三）根据前款规定被广播或者有线广播的演说或陈述，可以使用电讯设备进行公开转播。
〔报道时事事件的利用〕

　　第四十一条　以摄影、电影、广播等方式报道时事事件时，构成该事件或在该事件过程中所见或所闻的作品，在符合正当的报道目的的范围内，可以复制，并在报道该事件时加以利用。
〔在审判手续中的复制〕

　　第四十二条　作品在审判手续上有必要时，和为立法或行政目的需要用作内部资料时，可以在必要的限度内进行复制。但按该作品的种类、用途及其复制部数和形式，如对著作权者的利益构成损害时，不在此限。
〔翻译、改编等的利用〕

　　第四十三条　根据下列各项的规定而能利用作品时，可以按照该各项所列方法，依该各项所列的规定利用该作品：
　　（１）第三十条或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五条的翻译、编曲、变形或者改编；
　　（２）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二款或者前二条的翻译。
〔广播事业者的暂时录制〕

　　第四十四条　广播事业者为自己广播的需要，可以将无损于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权利而能广播的作品，用自己的手段或者同样能够广播该作品的其他广播事业者的手段，进行暂时性的录音或录像。
　　（二）根据前款规定制成的录音物或录像物，在录音或录像后不得保存六个月（如在六个月以内使用该录音物或录像物进行广播，则为广播后起算的六个月）以上。但根据政令规定归公家的记录保存所中保存者不在此限。
〔表明出处〕

　　第四十八条　在下列各项所指的场合，须根据其复制或利用的形式，按照合理的方法和程度表明该各项规定的作品的出处：
　　（１）根据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包括同条第四款准用的场合），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或前条规定复制作品者；
　　（２）根据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或者第四十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利用作品者；
　　（３）根据第三十二条规定采取复制作品以外的方法进行利用或者根据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或第四十六条规定而利用作品时，而有表明出处的惯例者。
　　（二）根据前款规定表明出处时，除了随同这种表明，作者的姓名已很明确或该作品属于无名的情况之外，必须将该作品所标明的作者姓名表示出来。
　　（三）根据第四十三条规定，为进行翻译、编曲、变形或者改编而利用作品时，必须按照前两款规定的事例，表明该作品的出处。
第四节　保护期限
〔保护期限的原则〕

　　第五十一条　著作权的持续期间自作品创作之时开始。
　　（二）除本节中另有规定者外，著作权持续到作者死后（如系集体作品，则是最后死亡的作者死后）再经过五十年的期间。
第五节　作者人格权的自身专属性
〔作者人格权的自身专属性〕

　　第五十九条　作者人格权乃专属于作者自身，不得出让。
〔作者不存在以后对其人格利益的保护〕

　　第六十条　向公众提供或者提示作品的人，即使在该作品的作者不存在以后，也须视同作者存在而不得采取侵犯该作者人格权的行为。但根据其行为的性质程度和社会情况变动等关系判断，其行为无损于该作者的意愿时，不在此限。
第七节　权利的行使
〔作品利用的许诺〕

　　第六十三条　著作权所有者，可以许诺他人利用其作品。
　　（二）得到前款的许诺者，在属于该许诺的利用方法和条件的范围以内，可以利用该被许诺的作品。
　　（三）利用第一款许诺的作品的权利，不得到作者同意，不得进行转让。
　　（四）对于作品的广播，如无合同另作规定，则第一款的许诺不包括许诺该作品录音或者录像。
〔集体作品作者人格权的行使〕

　　第六十四条　集体作品的作者人格权不通过作者全体一致的意见，不得行使。
　　（二）集体作品的各作者，不得违背信义阻挠达成前款的一致意见。
　　（三）集体作品的作者，可从中选出代表，行使作者人格权。
　　（四）对于代表行使前款权利的人的代表权所加的限制，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者。
〔共有著作权的行使〕

　　第六十五条　对于集体作品的著作权等属于共有的著作权（在本条中下称“共有著作权”），各共有者未取得其他共有者的同意不得将其所持份额出让或者用作出典权利的目的。
　　（二）共有著作权未经其共有者全体成员一致同意，不得行使。
　　（三）在前两款的场合，各共有者如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第一款的同意，或者阻挠前款的达成一致意见。
　　（四）前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准用于行使共有著作权。
〔成为出典权利对象的著作权〕

　　第六十六条　即使在以著作权为对象的出典权利已经成立，只要在成立的行为中没有特别规定，著作权所有者仍可继续行使其权利。
　　（二）以著作权为对象的出典权利，对由于该著作权的出让或者利用该著作权所属作品时著作权所有者应得的金钱及其他物质（包括设立出版权的等价报酬）都可以行使。但在支付或者移交以前，有必要冻结接受这些的权利。
第三章　罚则

　　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犯作者人格权、著作权、出版权或作品关系权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一百二十条　违反第六十条的规定者，处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一百二十一条　相当于下列各项之一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十万元以下罚金：
　　（１）颁布将非作者的本名或周知的化名充作作者名的作品的复制品者（包括使用非原作作者的本名或周知的化名充作原作的作者名的第二次作品的复制品）；
　　（２）在国内以制作商业用唱片为业者，将唱片制作者提供的唱片（相当于第八条各项中的任何一项者除外）原版而制成的商业用唱片，作为商业用唱片加以复制，或者发行该复制品者。（自该原版唱片最初灌音之日所属年份的第二年开始起算经过二十年以后进行复制或发行者除外。）

